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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規 則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1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建字第10932264061號

修正「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善方案」部分條文，並自109年

12月22日起生效。
 

 

附「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善方案」。

局長  黃景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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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善方案 

為確保本市公共交通安全，促進市容觀瞻，凡建造執照、雜項執照之承造人或申請

人於申報開工時，申報主管建築機關備案之施工計畫書及圖說應合於本方案規定。 

拆除建築物時，應有維護施工及行人安全之設施，並不得妨礙公眾交通。 

一、（工地安全措施）：建築物施工場所，應有維護安全，防範危險及預防災害之措施。 

二、安全圍籬之設備內容：                        

（一）設置範圍：建築物施工場所應於基地四週設置安全圍籬。但施工場所利用原有

磚造圍牆或臨接山坡地、河川、湖泊等天然屏障或其他具有與圍籬相同效果

者，不在此限。 

（二）材料：安全圍籬應以密閉式之鋼鐵或金屬板（ 1.2 公厘厚度以上）設置，其

高度應自地面起達 2.4 公尺以上。臨安全走廊側圍籬高度應自地面起達 3公尺

以上。道路轉角或轉彎處兩側 10公尺內之圍籬自地面 80 公分以上位置應為網

狀圍籬。 

（三）底座：安全圍籬底部和地表間空隙，須設置防溢座，使基地用水不致溢到基地

外。高度 3公尺以上之安全圍籬，其防溢座尺寸應達 60公分高、30 公分寬，

高度未達 3公尺之安全圍籬，其防溢座尺寸應達 30公分高、15 公分寬。 

（四）施工門：工地出入口應設置厚度達 1.2 公厘厚之鐵門 ，鐵門自地面 1.8 公尺

以下不得透空。 

（五）告示牌：於車輛進出口處設置標示板（如附圖一）標示工程名稱，建造執照號

碼、設計人、監造人、承造人等有關工程內容摘要。開挖面積在 3000 平方公

尺以上工地且多面臨路者，應於每一鄰向距離出入口每 50 公尺處增設一告示

牌。僅對向雙面鄰路者，應於各面增設一告示牌。屬本府公共工程者，應依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規定(如附圖二、三、四)辦理。 

（六）綠美化：安全圍籬須以彩繪、帆布、貼紙、設置綠化植栽等方式綠美化，並經

設計規劃。安全圍籬臨接 10公尺以上道路、公園、綠地、廣場及其他經主管

機關公告之地區，至少應有二分之一以上面積採密植方式綠化。但因地下室開

挖施工期間且無法設置者，不在此限。綠美化設施設置不得妨礙行人及車輛通

行。 

（七）警示標誌：於圍籬突出轉角處張貼警示標誌圖樣。 

（八）警示燈及安全照明：圍籬應每隔 2.25 公尺至 6 公尺、突出處、轉角、施工大

門處設立警示燈，並於適當間隔設置照明設備，以利夜間人車通行安全。 

（九）安全維護措施：結構體完成、鷹架與圍籬拆除後，整理環境時，為維護公共安

全及交通，須設置高度 1.2 公尺以上之臨時性安全維護設施，並隨時清掃整

理。 

三、（機具材料置放）：建築物施工時，其建築材料、施工機具及廢棄物之堆放應在其安

全圍籬內。如地下室全部開挖者，應考慮分段施工或於擋土支撐上方架設棧橋（供

施工機具運轉）、構臺（供材料置放）以利工程施工。但開挖面積在五００平方公尺

以下或基地情形特殊且無其他替代方法可以施工時，其運轉機具或擋土構材得專案

經核准限時借用道路。 

四、（鷹架、護網、帆布、斜籬）：二層以上建物施工或拆除時，其施工鷹架外緣距離建

築線或地界線不足二．五０公尺或五層以上建築物施工時，應設置防止物料向外飛

散或墜落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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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鷹架設置：六層以上建築物施工時，鷹架柱腳底應襯厚木條底板或採取其他防

沉措施。但其施工場地情況特殊或其未臨接計畫道路部分，無礙於公共安全經

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護網：鷹架外部應置＃二０以上鍍鋅鐵絲網或一．三ｍｍ徑尼龍塑膠網（網格

不得大於十五公厘，搭接長度不得小於二０公分）。 

（三）帆布護籬：鷹架外部於四樓版以下應設厚０．０二ｍｍ帆布圍護。 

（四）斜籬：鷹架斜籬應使用框架式以一．二公厘厚鋼板設置於二樓版處，並每五層

設置一處，鷹架寬度約二公尺，五層以下建物得採用夾板等材料。 

（五）顏色：帆布、護籬之顏色同二之（六）。 

五、（安全走廊範圍）：凡建築基地臨接計畫道路內人行道者，應於安全圍籬外設置有頂

蓋之行人安全走廊，以銜接基地相鄰之騎樓或人行道。 

六、（安全走廊規格）：行人安全走廊之設置應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安全走廊之淨寬至少一．二０公尺，淨高至少二．四０公尺，其使用之材料為

鋼鐵料、木料、金屬料應堅固安全美觀，其頂面應設置鋼板（厚度一．五０公

厘以上）頂側緣應設置二０公分寬以上之封板，以防止物料墜落。 

（二）道路旁設有紅磚人行道者，其安全走廊之寬度與紅磚人行道寬度相同，其餘地

區應依前款規定設置，但路旁行道樹得扣除其占用範圍。 

（三）安全走廊上方，於必要時得加設臨時工房或供材料貨櫃置放（須檢討結構安

全），其造型應求整齊美觀，層高不得超過四公尺，安全走廊內不得設置任何

阻礙物。如因人行道地坪已破壞崎嶇不平，則另應舖設適當材料使地坪齊平，

以利通行。 

（四）安全走廊內應設置照明設備。 

（五）安全走廊除供施工場所之車輛進出口處（寬度不得大於六公尺），設置鐵捲門

或軌道式活動門外（地坪加九公厘厚鐵板），應求貫通不得中斷，且不得任意

遷移拆除。 

（六）行人安全走廊應於申請使用執照時一併拆除。 

七、（借用道路）：建築工程施工需要借用道路時，應由起造人或承造人向主管建築機關

申請借用道路許可證，並按左列規定辦理。 

（一）備具申請書、使用道路範圍之相關圖說，並繳納借用道路規費，其規費由主管

建築機關定之。 

（二）借用道路許可證依建造執照之竣工期限核定。 

（三）道路之車道部份一律不得借用，紅磚人行道寬度未達三公尺者亦同。 

（四）紅磚人行道寬度在三公尺以上者，借用寬度不得超過一公尺。但主管建築機關

於重大慶典期間或本市交通繁忙路段，得依實際需要另行公告禁止或停止借用

道路之範圍。 

（五）建築物地面以上第二層底板澆置混凝土日起三十日內，應打通騎樓或無遮簷人

行道，並即停止借用道路且維持暢通。 

建築物因整修需要借用道路時，依前項第一款及第四款規定申請辦理，其許可借用

期限為核發日起三個月，逾期作廢，申請人應回復原狀。 

借用道路應於執照有效期間內，依規定核備申報開工後，始得設置圍籬。 

借用道路於申報開工後，停工逾三個月者，撤銷其借用之許可。起造人或承造人應

清理現場，維持道路暢通。 

八、（吊高設備）：建築物施工場所進行起重或吊高設備或開挖土方或混凝土灌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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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條件符合以下情形時，除地上 1樓版澆置混凝土施工外，不得臨時借用道路施

工： 

（一）地上 1樓版澆置完成前：基地面積大於 500 平方公尺。 

（二）地上 1樓版澆置完成後：建築線至結構體距離大於 10公尺。 

  基地條件未符合前項條件須臨時借用道路施工，禁止於交通尖峰時間（周一至周五

上午 7時至 9時、下午 17 時至 19 時）進行，借用範圍以 3部施工車輛為原則，不得併

排停放。交通局、警察局或工務局得依實際需要禁止或停止借用道路。 

前項作業臨時借用道路施工，應於車輛進出口處安全圍籬設立借用道路告示牌。施

工日起前 3日知會當地里長、轄區警察分局及派出所，並通知鄰近住戶。施工時應考慮

其安全性，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設置相關設施，並派員於工區附近身

著鉻黃色衣服，手持指揮旗指揮疏導交通。 

違反第 1項或第 2項規定或經本府交通局核定之交通維持計畫，經警察機關依交通

管理相關法規查處仍未改善者，警察機關得通知本市建築管理處依建築法處罰。 

九、（保持道路清潔）：建築工程地區有污損周圍路段者。應即以混凝土或瀝青混凝土等

材料暫時加以舖平並清除廢棄物等，以維施工環境清潔。工地須設置沖洗設備；搬

運棄碴、棄土等車輛之輪胎應刷洗乾淨後始得駛離工地，沿途不得滴漏污水遺落污

物。 

十、（騎樓打通）：建築物應設置法定騎樓或指定應設置私設騎樓之施工場所，除騎樓地

面應保持與前側人行道面順平外，應於二樓樓版混凝土灌注一個月內打通騎樓地並

在騎樓內側加做圍籬，並不得堆置任何物品，以供公眾通行，案情特殊者，應先報

由本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核准後始得延長。停工三個月以上之工地，應比照第七點

打通供人通行。 

十二、（施工場所出入口）：建築物施工場所四周明顯處及車輛出入口處應設置安全警示

燈、警示標誌，以提醒行人車輛注意，車輛進出之際應派身著鉻黃色衣服，手持旗

號之引導者，在場整理交通。車輛進出口位置應距離道路交叉口、轉角、行人穿越

道、消防栓五公尺以上，火警警報器三公尺以上。 

十三、（垃圾清潔）：建築物施工場所除利用電梯孔、管道間清運垃圾外，應設置六十公

分見方以上之夾板或金屬板之垃圾清除滑落孔道，並應防止垃圾自上落下時四處飛

散。 

十四、（安全護欄）：建築物施工場所可能發生跌落事故之處所，如昇降機坑孔道、吊

孔、各樓層之開口、樓梯等應加揭示危險標誌並設置一．一０公尺以上之安全護

欄。 

十五、（排水護蓋）：建築物施工場所應規劃基地排水設施，基地四週原排水溝應隨時疏

濬保持暢通。 

十六、（污泥處理）：建築施工場所，如有反循環基樁、連續壁、預壘排樁工程產生之污

泥者，應設置足夠容量之污泥沉澱凝結處理槽或機械處理設備，使污泥凝結沈澱

後，其上方之廢水始得排入現有排水溝，凝結沈澱之污泥並應設法運離工地。 

十七、（截流措施）：在山坡地開挖整地，除應做好水土保持外，應依規劃圖設置臨時性

之排水溝，截水溝、沈沙地，以及必須之集水井，以利排水並防止沙石沖刷至公共

排水溝、道路等公共設施。 

十八、（噪音作業）：建築工程進行時應依噪音管制法令有關規定管制噪音，對違反噪音

管制情形嚴重者，主管建築機關即知會環境保護局衛生稽查大隊加強巡查取締。本

項噪音之標準、測量、評定、告發、取締依本府環境保護局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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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動作業) ：建築工程因施工方法或施工設備，致生震動時，應作好必要之安

全措施或限制其作業時間。 

十九、（公共設施防護）：建築物施工場所之周圍道路、既成巷路、鄰近房屋、排水溝

渠、下水道與人孔、給水管與止水栓、瓦斯管、消火栓、電力電纜、電話線、軍用

通信電纜、交通號誌、公車站牌、電桿、行道樹、人行地下道、陸橋、公共護柵、

路燈、高壓電、道路中心樁等公共設施均應予詳加調查，除與建築師提供之實測圖

比照外，應隨時與有關主管單位協調養護、防護、迂迴施工、臨時移設等對策，以

防止導致鄰近地區發生缺水、缺電、瓦斯斷氣、斷話、火警等情況。 

二十、（樣品屋時限）：建築工程如需設置樣品屋時，得一併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始得設

置，但應於地下室工程開挖時清除完畢。 

二十一、（地下室支撐作業）：為避免因建築工地挖掘地基或任意取土導致鄰屋及地下埋

設物之傾斜破損等營建公害，承造人於地下室開挖時其擋土支撐作業應注意左列事

項： 

（一）靠近鄰房挖土，其擋土工法應校核現場地質狀況及地下水情形與原設計是否相

符。並於施工時派專人隨時檢查並改善擋土設備，以避免附近道路與鄰房發生

崩塌沉陷。於必要時應先設法改善鄰房基礎使成穩定後，再行開挖地下室。 

（二）地下室開挖如採用自然坡度（坡面角度在四０至六０範圍）施工者，依左列各

項辦理： 

1.與鄰房保留足夠安全間距。 

2.開挖面之閒置時間限三星期內。開挖面與坡肩須有適當保護措施，坡肩保護

寬度應與開挖深度相同，且其地表面上不可加載荷重。 

3.如地表面發生龜裂部分，繼續擴大時，應迅即回填，另行採用其他擋土工

法。 

（三）隨時注意開挖中有無發生異常出水現象並設置排水溝以防止附近雨、污水流入

開挖區內，並應設置坑池或點井、以利排水。 

（四）搬運擋土材料或結構鋼材等長尺度之構材時，應注意其上、下及周圍之行人及

車輛安全，並派專人身著鉻黃色衣服，持指揮旗在場整理交通。 

（五）設在擋土支撐上之棧橋、構臺，應具足夠的強度與支撐力，並應隨時加

以補強。 

二十二、（安全措施維護）：安全圍籬、安全走廊、帆布護籬、安全護欄等須定期維護，

其油漆部分最少半年油漆一次，帆布、護網有破損時應隨時修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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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建字第10932239561號

修正「臺北市建築工程辦理施工計畫審查會備查作業原則」，並自109年12月21日起

生效。
 

 

附「臺北市建築工程辦理施工計畫審查會備查作業原則」。

局長  黃景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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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工程辦理施工計畫審查會備查作業原則 
一、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加強本市建築工程施工管理，以維護

施工品質，減少施工災害，特依建築法第五十四條及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十五條規定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 本原則適用範圍： 

(一)本市山坡地基地面積達三０００平方公尺涉及開挖整地之建築或雜項工程。 

(二)開挖深度超過十二公尺或地下室超過三層或開挖範圍達三０００平方公尺之建

築工程。 

(三)建築高度超過五十公尺或地上超過十五層之建築工程。 

(四)鋼筋混凝土樑跨距超過十五公尺之建築工程。 

(五)鋼骨樑跨距超過三十五公尺之建築工程。 

(六)高度超過九公尺之邊坡擋土結構物。 

(七)基地位於信義計畫區、基隆河（士林段新生地）、北投公館路沿線及士林蘭雅地

區等地質敏感地區者（範圍如附圖），地下室開挖之總深度（含基礎）在七公尺以

上，或地下層開挖超過一層之建築物。 

(八)拆除執照工程其拆屋規模達地上十層以上之建築物。 

(九)前項適用範圍外之一般性案件或情況特殊經本局認定應辦理施工計畫審查會

者。 

三、 本原則適用範圍之建築或雜項工程領得建築執照後，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應於

申報放樣勘驗前檢具施工計畫向本局或受本局委託之機關團體（以下簡稱受託團

體）申請召開施工計畫審查會，受託團體應於接獲申請十四日內召開施工計畫審

查會；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應親自到場說明簡報並說明施工計畫，監造建築師

得列席參加，本局或受託團體之施工計畫諮詢委員提供專業意見包括施工技術服

務與諮詢、災害預防與應變之建議，供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施工參考，並應

做成紀錄。 

四、 受委託辦理施工計畫審查會之機關團體如下： 

(一)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二)臺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三)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四)臺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五)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六)中華民國大地技師公會 

(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八)臺灣區基礎工程學會 

(九)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 

(十)其他經本局核備之機關、團體受託團體辦理施工計畫審查會應遴聘具有第二條

規定之實際工程十年以上經驗之學者專家或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為委員，委員名冊應

註明姓名、出生日期、學歷、經歷、參與國內外重大工程名稱等資料送本局核備，

本局並應彙整提供起造人及承造人參考。每次出席施工計畫說明會之委員人數至少

五名。 

受委託辦理施工計畫說明會之機關團體每件施工計畫審查會收費標準以不超過新臺

幣參萬元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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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受託團體應於召開施工計畫審查會後七日內將審核建議意見表函送申請人並副知

本局，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參考諮詢與建議之結果簽證施工計畫送本局備查，監

造建築師及專任工程人員應監督工程施工時確實依施工計畫辦理。 

六、 受託團體於承造人提出申請後逾十四日未召開施工計畫審查會，或召開施工說明

會後七日仍未函送建議意見表者，視同對施工計畫無建議事項。 

七、 適用本作業原則第二點規定範圍內建築工程經本局認鄰近住戶有必要參與者，承

造人應於受託團體召開施工計畫審查會時，通知或召集鄰近住戶出席施工說明

會，說明工程內容、施工時間及採用施工方法，以減少鄰近住戶疑慮。 

八、 適用本作業原則第二條第一、二、六、七、八項之建築工程，承造人應依本局九

十二年六月三十日北市工建字第０九二五二六六三六００號函辦理，工程施工方

式若屬逆打工法者，應於開挖至設計深度一半距離之上一層「地下層樓版」會同

監造人向本局申報勘驗，並由本局會同該工程原承辦「特殊結構委託審查」及

「施工計畫審查會」受託團體指派委員會勘，提供開挖期間施工建議，以減少損

鄰事件發生。 

九、 附錄 

1. 施工計畫書主要項目及格式 

2. 施工計畫審查會委員建議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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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4日

發文字號：府產業商字第1096047556號

主旨：矩輪股份有限公司等153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開

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府以109年11月5日府產業商字第

10936214400號等函廢止公司登記，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109年11月5日府產業商字第109362144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府商業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

證及印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

1樓）。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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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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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0

9/
12
/0

2

頁
  

  
次
：
3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41
12

50
18
02

珊
珠

銀
樓
有

限
公

司
吳
三
洙

42
21

22
50
48

唐
化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曾
珀
琪

43
21

22
53
79

文
林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王
華
隆

44
21

22
49
13

柏
健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高
柏
村

45
21

22
45
05

品
富

有
限
公

司
邱
智
玲

46
21

22
55
04

漢
象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曾
義
漢

47
07

72
47
75

三
易

服
裝
有

限
公

司
劉
柏
安

48
12

50
27
19

潼
霖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湛
祥
雲

49
21

22
62
85

北
固

北
有
限

公
司

陳
翠
柳

50
05

41
76
94

中
華

雷
射
光

電
有

限
公

司
黃
秀
琴

51
09

44
76
36

均
佳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豫
傑

52
05

41
77
44

雋
永

有
限
公

司
趙
詩
源

53
12

50
21
49

有
偉

工
程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楊
明
璋

54
05

50
61
12

恆
碩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孫
宇
恆

55
09

44
83
05

家
譽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簡
慶
祥

56
05

70
38
18

午
佳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曾
榮
茂

57
07

72
47
53

僑
皇

有
限
公

司
簡
清
泉

58
09

44
77
77

軍
德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許
東
生

59
21

22
55
10

廣
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文
進

60
15

98
48
23

荻
申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馮
現
發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19
9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0
0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0
1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0
2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0
30
0號

共
計
：
15

3筆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19
3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19
4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19
5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19
6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19
7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19
8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18
7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18
8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18
9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19
0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19
1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19
20
0號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18
4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18
5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18
6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6
04
75
56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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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0

9/
12
/0

2

頁
  

  
次
：
4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61
12

50
48
15

元
瑞

電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建
元

62
31

32
84
18

錦
來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簡
銘
輝

63
12

52
31
23

冠
誠

汽
車
有

限
公

司
陳
啟
民

64
09

44
84
30

徠
固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楊
國
楨

65
09

44
89
39

琪
蓉

有
限
公

司
祝
維
勝

66
21

22
61
24

慶
霖

工
程
科

技
企

劃
有

限
公
司

洪
健
齡

67
21

22
65
30

知
足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王
全
成

68
12

50
90
65

俊
和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溪
銘

69
12

50
44
20

創
杰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創
海

70
31

32
82
97

致
順

有
限
公

司
吳
寬
志

71
21

22
61
72

中
江

國
際
養

殖
有

限
公

司
丁
象
賢

72
09

45
00
60

義
麗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高
清
梅

73
12

50
69
11

超
昱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啟
清

74
12

50
25
29

金
瓜

石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國
魂

75
12

50
30
40

共
田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黃
宏
文

76
12

50
36
10

世
楙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程
義
男

77
09

44
83
48

銀
盾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石
學
明

78
09

44
83
11

日
盈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尹
繼
偉

79
05

50
61
33

保
偉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田
原
吉

80
12

50
35
06

雙
旭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共
進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2
30
0號

共
計
：
15

3筆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1
7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1
8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1
9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2
0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2
1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2
2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1
1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1
2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1
3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1
4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1
5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1
6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0
5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0
6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0
7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0
8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0
9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1
0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6
04
75
56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0
4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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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0

9/
12
/0

2

頁
  

  
次
：
5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81
05

70
44
70

華
谷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王
受
恩

82
05

70
39
37

佳
美

糧
食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張
梅

83
09

44
84
25

羣
星

電
視
製

作
有

限
公

司
毛
洪
基

84
12

50
39
83

全
開

有
限
公

司
張
英
烈

85
07

72
62
89

申
浩

有
限
公

司
蘇
添
富

86
12

50
42
93

恆
群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齋
棠

87
05

25
63
68

鍵
輝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鴻
年

88
31

32
89
65

烽
利

興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素
娥

89
09

45
01
31

蕙
億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劉
榮
順

90
05

41
77
92

乙
凡

有
限
公

司
劉
綉
資

91
12

50
40
97

日
歐

有
限
公

司
賴
陳
美

育

92
12

50
45
48

金
絲

榮
貿
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周
進
來

93
12

50
81
22

白
林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奚
碧
芳

94
21

22
75
66

大
臨

海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周
瑞
芝

95
05

70
48
65

金
欣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江
世
山

96
15

98
63
64

巧
禮

服
禮
服

有
限

公
司

陳
皆
得

97
31

32
95
78

尚
二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林
信
吉

98
21

22
76
22

富
懋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孫
紹
明

99
09

45
04
35

亞
力

傳
播
有

限
公

司
張
亞
力

10
0

05
63
32
43

山
馨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林
淑

薰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4
1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4
2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4
30
0號

共
計
：
15

3筆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3
5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3
6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3
7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3
8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3
9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4
0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2
9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3
0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3
1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3
2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3
3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3
4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2
4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2
5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2
6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2
7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2
8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6
04
75
56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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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0

9/
12
/0

2

頁
  

  
次
：
6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0
1

21
22
72
36

東
城

傳
播
有

限
公

司
何
真

10
2

05
70
51
69

永
煥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陳
昭
雄

10
3

12
50
84
26

仕
騰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謝
文
展

10
4

12
50
67
90

吉
適

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
新
華

10
5

31
33
01
89

威
谷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郭
承
湧

10
6

31
33
06
67

明
青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明
輝

10
7

12
50
53
90

潛
能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國
華

10
8

05
41
82
59

鑫
協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曹
有
源

10
9

21
22
83
97

京
貿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呂
秋
成

11
0

12
50
59
81

格
東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唐
木
火

11
1

05
70
49
84

王
璽

傳
播
有

限
公

司
徐
民
航

11
2

09
45
02
24

慶
記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劉
金
城

11
3

12
50
60
04

利
奧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呂
燿
惺

11
4

05
70
48
92

仲
俊

男
飾
有

限
公

司
施
俊
生

11
5

21
22
89
67

金
麒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成
麟

11
6

21
22
88
11

兆
菱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陳
建
隆

11
7

05
63
32
64

奕
德

印
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王
闓
德

11
8

31
33
07
59

雅
桑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陳
百
珠

11
9

09
45
04
99

雙
橋

廣
告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石
自
新

12
0

07
72
58
72

祥
日

纖
維
有

限
公

司
劉
邱
玉

春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5
9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6
0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6
1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6
2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6
30
0號

共
計
：
15

3筆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5
3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5
4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5
5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5
6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5
7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5
8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4
7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4
8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4
9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5
0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5
1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5
20
0號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4
4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4
5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4
6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6
04
75
56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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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0

9/
12
/0

2

頁
  

  
次
：
7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2
1

09
45
20
10

毅
來

有
限
公

司
劉
榮
貴

12
2

05
42
49
08

聖
利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黃
文
騰

12
3

07
72
64
43

好
美

行
有
限

公
司

楊
張
富

良

12
4

07
72
59
16

金
村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徐
勝
治

12
5

31
33
03
85

協
析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張
坤
錢

12
6

21
22
94
03

亞
格

有
限
公

司
劉
瑩
懿

12
7

09
45
08
42

德
帥

工
程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沈
建
民

12
8

05
63
33
35

耀
新

有
限
公

司
倪
同
文

12
9

12
50
67
36

嘉
際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許
肇
嘉

13
0

15
98
63
16

佳
育

視
聽
有

限
公

司
黃
李
興

13
1

01
18
71
65

客
來

喜
有
限

公
司

吳
淑
香

13
2

21
23
10
40

藥
專

貿
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哲
明

13
3

05
70
53
38

千
緣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陳
金
榮

13
4

21
23
30
32

普
成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朝
欽

13
5

09
45
10
32

固
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威
克

13
6

21
22
96
08

三
方

影
視
有

限
公

司
楊
偉
謀

13
7

21
23
06
69

柳
影

寶
石
有

限
公

司
余
彩
雲

13
8

21
22
96
83

仲
航

貿
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蔡
宇
宏

13
9

09
45
11
30

虹
亞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鄞
清
守

14
0

05
70
62
18

南
宏

娛
樂
影

視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郭
南
宏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8
30
0號

共
計
：
15

3筆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7
7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7
8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7
9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8
0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8
1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8
2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7
1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7
2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7
3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7
4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7
5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7
6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6
5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6
6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6
7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6
8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6
9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7
0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6
04
75
56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6
4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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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0

9/
12
/0

2

頁
  

  
次
：
8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4
1

07
72
63
87

東
其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何
碧
桃

14
2

21
22
97
28

保
美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沈
家
楨

14
3

05
63
32
70

鎰
騰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清
蘭

14
4

09
45
15
26

加
宇

服
飾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張
麗
珠

14
5

05
70
57
24

曉
國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江
文
瑜

14
6

09
45
11
67

佩
樺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沈
佩
玲

14
7

21
23
00
14

培
容

儀
器
有

限
公

司
李
穎
明

14
8

21
22
97
33

樺
譽

精
機
有

限
公

司
高
銘
龍

14
9

21
23
19
20

坤
懋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清
佳

15
0

05
70
61
10

歐
廣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程
義
男

15
1

07
72
64
85

台
耕

畜
牧
有

限
公

司
翁
得
勝

15
2

21
23
48
07

泓
興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崔
麗
華

15
3

05
63
34
54

青
苑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楊
振
華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9
5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9
60
0號

共
計
：
15

3筆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8
9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9
0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9
1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9
2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9
3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9
4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8
4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8
5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8
6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8
70
0號

10
9年

11
月
0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2

28
8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6
04
75
56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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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2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096047246號

主旨：臺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67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

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109年11月2日北市商二字第

10930223200號等函命令解散，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09年11月2日北市商二字第109302232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9 年第  23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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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0

9/
11
/3

0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
11

82
24
11

臺
麗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呂
燿
煋

2
11

65
88
74

進
加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黃
哲
雄

3
04

95
03
81

正
峯

行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建
宗

4
20

79
42
89

佳
澤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松
林

5
07

67
09
69

德
元

蔘
茸
行

有
限

公
司

林
鄭
淑

暖

6
21

21
17
60

延
峰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松
林

7
15

98
06
15

昌
鼎

車
料
有

限
公

司
陳
秀
雄

8
68

59
28
47

泰
順

五
金
有

限
公

司
胡
沈
錦

綢

9
86

29
04
58

藝
顯

資
訊
有

限
公

司
陳
乙
賢

10
84

13
78
19

雅
瑟

音
響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蔡
連
水

11
84

28
51
83

尚
偉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許
玟
瑤

12
70

35
62
21

遠
繼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
宏
亮

13
97

15
08
40

辰
香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羿
錡

14
41

52
49
02

年
豐

營
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清
文

15
12

97
34
16

極
安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吳
祐
民

16
80

49
08
93

穩
興

化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兩
誠

17
80

69
89
85

創
美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原
財

18
27

72
90
94

楷
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淑
苓

19
27

73
70
46

台
灣

財
神
王

網
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鄭
楠
興

20
28

47
30
63

茂
暉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邱
立
國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26
30
0號

共
計
：
67

筆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24
9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25
3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25
4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25
5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25
8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25
9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24
0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24
3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24
4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24
5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24
7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24
8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23
4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23
5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23
6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23
7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23
8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23
9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6
04
72
46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94
7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23
2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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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0

9/
11
/3

0

頁
  

  
次
：
2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21
28

68
67
55

天
福

養
生
素

食
有

限
公

司
郭
詩
裕

22
28

71
39
22

人
道

烘
焙
有

限
公

司
温
駿
宏

23
28

83
40
19

人
道

國
際
酒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關
寶
琴

24
28

56
59
42

中
港

台
光
電

有
限

公
司

林
叔
宏

25
24

31
29
89

寶
源

宏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王
頌
雲

26
24

47
73
99

普
耐

有
限
公

司
宋
宜
玲

27
53

12
08
29

尊
恩

資
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勁
霖

28
53

32
82
16

有
道

傳
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筱
萍

29
53

76
67
99

濟
賢

有
限
公

司
李
濟
光

30
53

51
01
64

好
運

道
農
產

品
有

限
公

司
張
駿
成

31
53

93
13
13

小
禮

物
有
限

公
司

蘇
春
金

32
53

93
53
51

三
漾

旅
店
有

限
公

司
李
韋
毅

33
53

94
71
46

興
悅

安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吳
孟
璇

34
80

07
02
30

三
盛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唐
啟
超

35
54

36
20
63

奇
寶

貿
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楊
雅
涵

36
54

64
13
60

順
星

精
品
眼

鏡
有

限
公

司
申
志
鴻

37
54

68
16
91

胡
安

妮
塔
純

淨
廚

房
有

限
公
司

謝
文
馨

38
24

54
61
63

三
芳

有
限
公

司
林
慧
芳

39
24

56
36
60

龍
豪

有
限
公

司
劉
宣
麟

40
28

62
03
05

東
旴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尹
慶
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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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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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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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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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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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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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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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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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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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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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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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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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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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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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3
0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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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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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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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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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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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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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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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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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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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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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負
責
人

41
24

76
24
22

宥
勝

行
銷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劉
滄
凌

42
54

31
85
73

优
億

數
位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俊
名

43
24

96
60
18

詠
豪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彭
宇
紘

44
54

74
02
83

久
多

克
有
限

公
司

張
駿
成

45
42

61
14
75

御
木

閣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張
治
偉

46
42

64
64
10

湧
銓

餐
飲
有

限
公

司
黃
靖
傑

47
42

65
40
59

卓
越

地
熱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蓋
瑞

帕
廷

頓
(G
ar
y

St
an
le

y
Pa
rt
in

gt
on
)

48
42

84
75
08

國
悅

有
限
公

司
葛
庾
蓁

49
42

84
86
53

人
道

素
菜
餐

廳
有

限
公

司
郭
子
維

50
80

12
10
97

嘉
星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丹
尼
爾

51
42

86
96
84

軒
品

農
產
有

限
公

司
李
傳
仁

52
51

95
74
08

天
宇

奧
汀
國

際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葉
建
廷

53
52

25
22
87

億
寶

藝
品
有

限
公

司
解
峻
嘉

54
52

48
02
28

瀚
叡

資
源
整

合
有

限
公

司
陳
品
諠

55
52

48
58
20

宏
偉

清
潔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立
霖

56
24

68
02
94

凱
迪

雅
餐
飲

有
限

公
司

郭
峰
成

57
52

62
83
34

名
揚

創
業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鄧
淞
元

58
52

67
94
03

光
威

數
位
有

限
公

司
林
柏
宇

59
52

70
57
52

羅
瑞

爾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林
顯
銘

10
9年

11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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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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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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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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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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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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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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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第
10
9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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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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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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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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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6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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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3
02

32
70
0號

共
計
：
67

筆

10
9年

11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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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31
3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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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第
10
93
02

3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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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31
6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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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第
10
93
02

31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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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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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第
10
93
02

3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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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32
0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30
2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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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第
10
93
0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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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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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30
7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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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第
10
9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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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號

10
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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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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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31
10
0號

案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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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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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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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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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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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02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0
93
02

29
80
0號

10
9年

11
月
02

日
北
市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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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第
10
93
0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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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號

10
9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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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日
北
市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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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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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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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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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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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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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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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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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市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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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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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60
52

7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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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捷

達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江
口

和
已

EG
UC
HI

61
54

29
03
00

京
典

生
技
有

限
公

司
黃
樹
德

62
55

63
26
29

成
成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馮
瑞
乾

63
55

8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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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
鳥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張
鐸
瀧

64
50

78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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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
璽

有
限
公

司
陳
宣
羽

65
82

87
62
05

明
鉅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陳
子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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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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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
宏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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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公

司
施
志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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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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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陳
侲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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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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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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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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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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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8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0970233571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台塑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松山區

民生段150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書圖，並訂於民

國109年12月24日舉辦本案公聽會。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及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

108年5月15日修正發布前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及地點：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09年12月9日起，至110年1月7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松山區公所、臺

北市松山區精忠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展覽及查詢方式：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09年12月9日起，至110年1月7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蒐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展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聽會舉辦日期及地點：

(一)公聽會日期：民國109年12月24日（星期四）下午2時30分。

(二)公聽會地點：本市松山區松基區民活動中心-禮堂（臺北市松山區長春路339巷

2號地下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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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上 述 時 間 與 地 點 已 於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網 頁 周 知

（https://uro.gov.taipei/）。

四、公聽會發言要點將於公聽會召開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五、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松山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松山區精忠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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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097024795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09年4月7日府都新字第10970041503號函予葉昆玉君等8人。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及

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 20日(自本公告張貼之翌日起算)。

二、有關益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中山區正義段四小段

132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書圖經本府公告第二次

公開展覽及第二次舉辦公聽會一案，因土地所有權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以致旨

揭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三、請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期間內(自本公示送達文張貼牌示處之日起20日內)，前往本

市都市更新處(承辦人：侯鈞鏹，電話：02-27815696轉3070，地址：臺北市中山

區南京東路三段168號17樓)領取。

四、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

(二)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

(三)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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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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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 郵遞區號 原投遞地址

葉昆玉 0 台北大稻埕詔安厝街○番戶

葉所鄉 0 台北大稻埕詔安厝街○番戶

張光輝 11246 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號○樓

許國勲 11157 臺北市士林區克強路○號○樓

李彥邦 11257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段○巷○號

○樓

李彥廷 11257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段○巷○號

○樓

葉貴榮 10574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段○巷○弄

○號

葉榮申 0 台北建成町○丁目○番地

有關本府辦理益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

中山區正義段四小段132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

計畫案」辦理第二次公開展覽及舉辦公聽會，所有權人遷移地址不明

公示送達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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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18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建字第10931194572號

主旨：公告許玄明建築師事務所許玄明建築師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許玄明。

二、身分證字號：Q12043＊＊＊＊。

三、開業證字號：工師業字第B002647號。

四、事務所名稱：許玄明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63號9樓之1。

六、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2458號。

七、備註：原事務所地址嘉義縣水上鄉粗溪村中興路560號5樓508室移轉本市繼續執業

。

局長  黃景茂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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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25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建字第10930833592號

主旨：公告禾曜聯合建築師事務所黃種祥、陳煦之建築師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黃種祥、陳煦之。

二、身分證字號：A12510＊＊＊＊、B12257＊＊＊＊。

三、開業證字號：工師業字第B002649號、B002649-01號。

四、事務所名稱：禾曜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5段20號1樓。

六、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005319、006270號。

七、備註：申請設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併案註銷禾曜建築師事務所黃種祥建築師開

業證書（工師業字第B001982號）。

局長  黃景茂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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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8日

發文字號：北市衛食藥字第10930947221號

主旨：預告「醫院美食街業者（美食街餐飲「櫃位」或有共同座位區業者），為本市食

品安全自治條例第7條之適用類別業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及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第7條。

公告事項： 

 
一、為落實建立食品來源之追蹤（溯）系統等事項，並應加入本市食材登錄平台，公

開食材來源，應建立食品來源之追蹤（溯）系統等事項，並應加入本市食材登錄

平台，公開食材來源。

二、應登錄品項：供售之3項特色產品。

三、應建立紀錄之事項：

(一)產品及食材中文名稱、品牌、各項食材之來源證明（廠商資料或進口報單）、

製造工廠資料（公司名稱、地址、聯絡人、聯絡電話等）、過敏原、產品特色

、營養標示、自主檢驗報告等相關紀錄。

(二)豬肉、牛肉及其加工品應標示原料原產地（國）資訊。

四、保存時間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一)上述紀錄以文件、電子檔案或資料庫等方式詳實記載保存，自進貨日期起至少

5年以上。

(二)總公司應負有告知及輔導加盟店舖或專櫃登錄義務。

五、未依前揭事項規定辦理公開食材資訊者，將依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第17條規

定，得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情節重大者，得逕處6個月以上1年以下停業處分。本案另

載於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網址：https://health.gov.taipei）公告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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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預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請於本預告刊登本府電子公報之日起14日內

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二)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東南區1樓。

(三)傳真：(02)-27205321。

(四)電子郵件：icekuo0608@health.gov.tw。

(五)聯絡人員：郭思含。

局長  黃世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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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3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水字第10930716861號

主旨：公告解除『西歐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西歐基河站所在土地（臺北市士林區百齡段

二小段321-1地號）』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6條第2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本局107年11月28日以北市環水字第10760469621號公告旨揭土地為土壤污染

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業經污染行為人完成污染控制工作，並經本局

於109年10月27日進行驗證，土壤污染物總石油碳氫化合物濃度已低於土壤污

染管制標準，故予以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之列管與管制

。

局長  劉銘龍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9 年第  235  期

32


